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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法是啓蒙時期的重要思想成果，它不是產生發展於一國或一地，而是影響了整個西方世界的

近代史發展方向。在17、18世紀，自然法成為了“第一現代法哲學”，幾乎是這個時期所有的學者（不

論他們持何種政治立場或神學觀念）所能理解的一種“共同的語言”［1］。自然法以天賦人權、人民

主權、人文主義等思想指導了歐洲近代的改革與革命。同時“古典自然法還受到自然科學理性觀（方

法論）的支持（撐）”［2］，積極作用於實在法和政治思想的發展變遷。17-18世紀是歐洲自然法學說

興起和鼎盛的年代，從格勞秀斯，到霍布斯，再到激進的盧梭，他們要麼針砭時弊，要麼熱情號召革

命，將自然法理論實踐於制度改革之中。這一時期的自然法成為了啓蒙運動的理論基礎，極大推動了

整個歐洲社會的進步。

然而文明的傳播總是按照自己的步伐進行，繼推動了世界歷史發展的法國大革命之後，歐洲其他

國家在接受和踐行自然法理論的過程中或多或少遭到了本國傳統勢力、尤其是封建勢力和教會勢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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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舒國瀅：《17、18世紀歐洲自然法學說：方法、知識譜系與作用》，載《比較法研究》2014年第5期，第1-19頁。

［2］ 杜宴林：《古典自然法的人文主義解釋》，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04年第1期，第85-9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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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自然法理論影響了整個世界近代史的發展，對歐洲近代的改革與革命起到了重要作用。作為當時

的歐洲邊緣國家，俄羅斯帝國的自然法理論研究來源於歐洲腹地，但發展得相對較慢，發展路徑也較為特殊。

俄羅斯帝國時期自然法學家們不僅為自己的國家引入了天賦人權、主權在民和人文主義等一系列具有重要政治

和思想影響力的理論，更是致力於實現自然法的本土化，將其與國家實證法緊密結合，作用於19世紀的司法改

革和社會改革。雖然由於階級制度和專制制度的壓制等歷史局限性，俄羅斯的自然法學家們沒能完全推導出一

個與本土文化與社會需求相適應的自然法理論體系，但仍然取得了重要思想和社會成就，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俄

羅斯國家與社會後續的歷史抉擇。自然法思想至今仍然是現代俄羅斯國家與法理論的歷史淵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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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在歐洲歷史發展進程中，對自然法的接受和進行本土化的過程與法治現代化的過程緊密結合，

某種程度上體現了歐洲國家脫離中世紀教會法的控制、進行現代性制度建構的歷史演進之路。研究自

然法在歐洲的發展過程，很大程度上也是在研究歐洲諸國的法治現代化進程，研究其現代政治制度建

構進程。作為當時歐洲的邊緣國家，俄羅斯帝國的自然法理論研究來源於歐洲腹地，但發展得相對較

慢，其自然法理論的形成、發展過程，充分展示了當時的歐洲封建勢力如何頑固據守最後的陣地、自

然法如何與封建法相抗衡的過程。葉卡捷琳娜二世時期俄羅斯開始逐漸接受歐洲的自然法理論。現代

俄羅斯的法學家們普遍認為，俄羅斯帝國時期的自然法理論主要淵源與西方一樣，產生於早期普遍的

人類價值觀概念中對權利和自由的不同看法之中，可以追述到古代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儒教

文明之中，［3］並在近代的歷史變革和發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俄羅斯帝國時期自然法理論的形成與基本概念

著名俄羅斯歷史學家Р.Ю.維別爾（Р.Ю. Виппер）認為，俄羅斯現代的自然法理論起源於西歐，並

且與現代立法文本中經常提及的人權與公民自由理論（права и свободы человека и гражданина，俄語立

法中很少單獨提及“人權”）緊密聯繫，在16-17世紀，個人權利與公權力的衝突和公權力干涉私權利

限度的問題開始引發思想界關注。在王室和不同等級的民眾為自己的權利不斷進行鬥爭的歷史時期，

當權利結構和社會結構與“自然賦予人的東西，以及他們的自然屬性和追求”［4］不相協調時，民眾自

身權利意識就會更加容易覺醒。П.Б.斯特魯維（П.Б. Струве）將天賦人權的觀念起源與同一時期的宗

教和文化運動聯繫起來，［5］提出自然法的發展很大程度上是與宗教和文化爭奪思想陣地。而這也解釋

了，為什麼俄羅斯的自然法思想的興盛時期較之西歐諸國，要晚了一兩個世紀，根源正是在於當時俄

羅斯社會普遍的文化程度較低，東正教思想根深蒂固。

自然法理論被引入俄羅斯是在葉卡捷琳娜二世執政時期（1762-1796），她的主要政治主張被歷

史學家總結為“開明專制（просвещённый абсолютизм，直譯為文明的、傳播知識的專制主義，所使

用的“開明”一詞просвещённый與啓蒙時代эпоха просвещения的“啓蒙”在俄語中是同一個詞）”。

葉卡捷琳娜二世曾是狄德羅的資助人，為俄羅斯帝國引入了現代教育制度和文化改革，在精英階層推

行去宗教化的世俗思想，設立起俄羅斯歷史上第一所大學、第一所國家科學院，這一時期被認為是俄

羅斯的“啓蒙時代”。但她默許甚至支持了落後的農奴制的發展，這成為精英階層的自然法理論研究

中無法回避的悖論。眾所周知，俄羅斯帝國直至1861年才由亞歷山大二世廢除農奴制度，但這一禁錮

人、否定農奴的天賦人權的制度殘餘直至1917年革命之後才完全被消滅，這也導致了俄羅斯帝國時期

的自然法理論始終存在著精英與民眾的割裂、理論與現實的鴻溝。

19世紀著名政治學家В.С.謝夫採夫（В.С. Шевцов）曾明確提出，俄羅斯的自然法理論出現於18世

紀，這一時期理論界開始認為自然人的權利具有與生俱來、不可剝奪的特質，但與當時的主流的國家

權力理論完全相背離，在此後很長一段時間，一些俄羅斯帝國時期法學家都認為，自然權利主要是用

［3］ Чиркин В. Е. Общечеловеческие ценност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право. 2002. No 2. С. 5–13.
［4］ Виппер Р. Ю.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учения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теории XVIII и XIX вв. в связи с общественным движением на Западе. 

М.: Гос., 2007. с.15
［5］ Струве Б. П. В чем же истинный национализм? // Струве Б. П. Избранные сочинения / [сост. и ред. М. А. Колерова]. М.: 

РОССПЭН, 1999. с.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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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反對國家和國家行為的合法性的。［6］

19世紀末20世紀初法學家В.М.格森（В.М. Гессен）從法律意識的角度解讀了自然法的本質，他認

為自然法就是一個人對法律的內在態度和信仰。他提出，自然法是與法律信仰相對應的理想法律規範

體系，而與法律信仰相衝突的實證法則不再被認為是真實的和必要的。［7］這一理論實際上很大程度上

仍然來源於西歐。

雖然很大程度上借鑒了西歐國家的學說，但18世紀之後自然法理論在俄羅斯的產生和發展仍然展

示出其自身的歷史和文化特點。它是大多數本土自由主義法學家的的理論來源，在其基礎上發展出了

俄羅斯帝國時代主要的政治學、法學思想的哲學支撐基礎。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俄羅斯社會一些頗具

代表性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們，試圖從非資產階級的社會群體（貴族、政府官員、大學教授、記者、文

學家、各式各樣的知識分子等）的視角重新思考和定位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將其與俄羅斯本土文化相

適應，以此擺脫歐洲式資本主義思想對俄羅斯社會的禁錮和控制。

這一時期俄羅斯學界同時開始接受新自然法學派的主要思想，他們所理解的法理學往往被道德

化、神秘化，失去了特定法律文本的形式特徵，甚至在很多俄羅斯思想家的筆下，自然法哲學關注的

是人類靈魂的拯救，而不是對人的權利的法律保護，最典型的即別爾嘉耶夫的“彌賽亞思想”，同時

糅合了部分自然權利思想和傳統東正教的宗教文化。這種本土化的法律立場導致了自然法思想的價值

貶值。［8］

自然權利的本質往往是通過個人的自由來表現的。Л.В.彼得洛娃（Л.В. Петрова）認為，自然法

是“產生於自然狀態下人的自由意志的行為規則”，它應當被視為“實證法的衡量標準，以及改進立

法的方向範例”。［9］

Е.О.波奇卡列娃（Е.О. Бочкарева）認為，“天賦的和不可剝奪的人權是每個人擁有的最低限度的

權利，作為社群成員的人決不能放棄這一權利。在社會互動組織中，人類自由的最大衡量標準取決於

其他人的自由。”［10］

А.С.庫尼岑（А.С. Куницын）認為自然權利的宗旨在於保護個人的自由不受侵犯，尤其是法律領域

的屬於個人的自由權利不得被剝奪和侵犯。［11］

И.Л.切斯諾夫（И.Л. Чеснов）已經逐漸意識到了“可以只將人性的統一說成是一種空洞的抽象總

結。人的社會本質是由這個特定的人所處的文化和歷史背景以及他在他的生活方式中內化的，包括政

治和法律傾向。”［12］

當代俄羅斯功勳法學家В.Е.契爾金（В.Е. Чиркин）認為，現代俄羅斯的自然權利理論的變化，並

沒有完全背離18世紀俄羅斯帝國時代的價值觀，而是從新的社會需求出發，賦予了它們新的解釋，填

［6］ Шевцов В. С. Права человека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 Профобразование, 2002. с.438
［7］ Гессен В. М.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естественного права. СПб., 1902. 43 с.
［8］ Жуков В. Н. Возрожденное естественное право в России конца XIX – начала ХХ в.: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функция и 

онтологическая основа //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право. 2001. No 4. С. 99–106.
［9］ Петрова Л. В. О естественном и позитивном праве (Критические заметки по поводу учебника С. С. Алексеева) //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право. 1995. No 2. С. 39.
［10］ Бочкарева Е. О. Идеальная правовая система: вопросы теории // Развитие правовых систем в современных условиях: 

философско-правовой анализ : сб. материалов круглого стола. М. : Акад. Генер. прокуратуры Рос. Федерации, 2016. С. 59.
［11］ Куницын А. С. Концепция неотчуждаемости естественных прав человека и русская юридическая мысль //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е 

и муниципальное право. 2016. No 3. С. 18–21.
［12］ Честнов И. Л. Универсальны ли права человека? (Полемические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о Всеобщей декларации прав человека) // 

Правоведение. 1999. No 1 (224). С. 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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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了新的內容。“新的理論發展需要對舊的、相當抽象的假設進行不同的解讀，對其進行重構，並填

充新的內容。”［13］

上述一系列代表性學說都體現出，自歐洲引進的自然法理論在俄羅斯社會中進一步發展、進行內

發性變化的過程。從直接介紹西歐理論，再到將自然權利中強調個人權利保障的部分與俄羅斯政治現

實相聯繫，在滋養俄羅斯本土精神和法律文化的身份認識基礎上，自然法理論的俄羅斯化自我表達的

形勢越發明顯。

這一時期，俄羅斯的自然法體現了兩個趨勢：趨同和分離，即全面學習歐洲理論和制度，或是立

足俄羅斯自主式需求、與歐洲式發展方向相分離。這兩種趨勢在俄羅斯的自然法研究史中一直並存，

並對社會和國家體制的變革產生了諸多影響，現代俄羅斯學者普遍認為，正在在這兩種趨勢的綜合影

響和相互尋求妥協的過程中，形成了俄羅斯國家與法的本土理論。

二、俄羅斯帝國時期自然法的發展歷程：
新自然法學派與新康德主義的辯論、道德與實在法的相互作用

19至20世紀俄羅斯法學界自然法發展的主要脈絡在於其與實在法的關係問題。當時自然法和實在

法的分離趨勢在歐洲早已存在，只是在俄羅斯帝國時期，對二者相互關係的思考發展得比較晚。從葉

卡捷琳娜二世時期的啓蒙運動開始，一兩百年來俄羅斯學界對自然法的理解和適用隨著社會的發展而

逐漸變化。一般而言，自然法被視為社會本身的需求和規則的綜合，與實在法的立法體系並不直接相

關。但在立法技術相對落後的俄羅斯，以自然法思想指導實在法的發展方向，影響司法改革，成為了

自然法的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

歐洲啓蒙運動時期的一項重要任務即在理性主義方法論的幫助下分割自然法和神學的相應研究範

疇。自然法理論在當時與政治體制改革緊密聯繫，如霍布斯的《利維坦》、盧梭的《社會契約論》，

很大程度上都在致力於提供解決政治問題的綱領。同時，自然法思想家們形成了關於天賦人權、主權

在民、社會契約等等一系列推動社會進步的思想理論。這一切都統一體現於法律與國家的相互關係領

域，因此，只有真正承認法律的權威獨立於國家的權威，自然法和自然權利理念才可能在社會領域得

到全面的承認，而這在君主專制的俄羅斯帝國是無法實現的。

康德的法哲學思想對法理學產生了重大影響，他用先驗的普遍意志代替了人民的普遍意志，提出

法律的理性，不是基於（個人的）主觀意識，而是基於客觀的法律理解。這也被當時很多俄羅斯學者

所關注和推崇。“受歐洲古典自然法學派和德國先驗唯心主義法學的影響，俄羅斯早期的法哲學家大

多探討過自然法與實在法這一命題。”［14］

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俄羅斯學界用以理解自然法的所有方法論都立足於法律和道德之間的相互

關係，並將自然法視為評估現有法律的理想標準。他們認為自然法的權威是建立在其合理性之上的，

自然法不是一成不變的、永恆的，並認為這一思想淵源來自於康德的法哲學理論。［15］這一時期俄羅

斯思想界出現了眾多支持新康德主義的學者。

當時俄羅斯社會需求不斷增長，但同時，注重教條主義的法律規範而忽視實質正義的問題，在立

［13］ Чиркин В. Е. Общечеловеческие ценност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право. 2002. No 2. С. 6-7.
［14］ 楊心宇：《早期俄羅斯法哲學評述》，載《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3期，第133-140頁。

［15］ Фролова Е.А. Методология и философия права: от Декарта до русских неокантианцев : монография / Фролова Е.А. – 
Москва: Проспект, 2017. – c. 20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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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領域愈發嚴重，國家法律滯後性越來越明顯。在這樣的條件下，理論界開始醖釀自然法的復興。

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俄羅斯新自然法的代表人物之一是П.И.諾夫哥羅德採夫（П.И. 
Новгородцев，1861-1924），他同時也是新康德主義者。他認為，由於康德道德學說的形式本質是將人

視為“絕對的目的”，視為道德意志的抽象理想，因此有必要關注“道德在生活中的實際情況及其在

歷史中的積極作用的關聯性”。［16］諾夫哥羅德採夫的自然權利與法哲學研究揭示了科學分析的對象

與絕對價值領域之間的聯繫，以新康德主義的視角對新自然法的理論進行了進一步的解讀。

諾夫哥羅德採夫所提出的道德義務的至高性，並不是因為它的某種內容具有至高性，而是由“定

言命令”的抽象形式所決定的。道德理想是多變的，唯一不變的只有個體的人符合其理性和道德本性

的需求。如果我們堅持認為道德需求是永遠不變的，那麼就無法明確得知社會目標的內容，因為道德

的需求正是指向了對社會目標的追求。同時，道德的需求必須體現在外部世界中，而非只是內心世界

的訴求。道德的目的服務於個人的發展，並在社會環境的影響下形成，同時，社會生活也應當適應個

人發展的道德的目的。這一理論指向了自然法理論的實踐層面，由此將新康德主義與自然法相聯繫。

諾夫哥羅德採夫認為自然法的內容是抽象的道德原則，這些原則在生活中的實際效用是與法律手段緊

密聯繫的。在科學與倫理的求同中，他作為新康德主義者找到了存在與道德上的應然性的統一。［17］

現代俄羅斯學界基本認同，19世紀末期俄羅斯新自然法學派的興起，正是得益於以諾夫哥羅德採

夫、以及Н.И.卡列耶夫（Н.И. Кареев, 1850-1931）、Е.Н.特魯別茨基（Е.Н. Трубецкий, 1863-1920），Б.А.基
斯佳科夫斯基（Б.А. Кистяковский, 1868-1920），В.М.格森（В.М. Гессен, 1868-1920）等人為其著書

立說。［18］

與古典自然法學派不同的是，這一時期俄羅斯新自然法學派的學說不認為具有一個一成不變的規

範體系，他們認為，新自然法的存在意義是成為一個新的開端，通過對它的討論，為特定時期、特定

社會環境下的法律和國家制度划定界限和範圍，法律不得越過這一界限，否則將不符合自然法和自然

權利的規定。

但與同一時期的歐洲相比，俄羅斯學者們對自然法的看法又有所不同。著名法學家、早期馬克思

主義者Л.И.彼特拉日茨基（Л.И. Петражицкий, 1867-1931）與新自然法學派代表諾夫哥羅德採夫的一系

列思想辯論，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俄羅斯當時理論界的主流觀點之爭，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俄羅斯本

土新自然法學派的發展方向。

彼特拉日茨基一般不被認為是純粹的新自然法學派學者，雖然他也一定程度上參與了復興自然法

的討論，但他不是以倫理學的視野、而是以心理學的視野研究法學，且非常重視個體的人對法律的直

觀理解。［19］他先驗性地研究了個體的法律情感，也就是已然存在的法律情感，但他忽視了具有必然

性的倫理學說，這也正是他被諾夫哥羅德採夫所批判的地方。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儘管法學研究中的實證主義和歷史學派還佔據著優勢地位，但尤其是法哲

學研究中對自然法的關注越發明顯。1896年，當時的主流法學文獻中開始刊發復興自然法的文章，彼

特拉日茨基在《基輔大學學報》1896年八月、十月刊發表了《法政治學導言》，諾夫哥羅德採夫在

［16］ История философии права. – СПб.: Юридиче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МВД 
России, 1998. – c 504.

［17］ Новгородцев П. И. Об общественном идеале / Новгородцев П. И. – М.: УРСС, 1991. –с. 640.
［18］ Рус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права: философия веры и нравственности. – СПб.: Алетейя, 1997. –с. 400.
［19］ Петражицкий Л.И. Теория права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 связи с теорией нравственности / 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Лань», 2000. с. 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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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九月出版了《歷史學派法學家》一書，都是這一時期極具代表性的作品。

這一時期一個比較突出的特點是，上述這些學者的爭論焦點在於自然法法哲學的優劣問題，這與

其說是自然法研究方法的復興，不如說是法的建構問題、尤其是歷史變革時期法的建構問題。

諾夫哥羅德採夫作為俄羅斯本土法理與法哲學領域自然法學派的突出代表，他將獨立的道德評價問

題作為社會科學中重要的新方法論，但沒有把道德視作一個歷史遺留、脫離現有社會實踐的問題。他沒

有把研究重點放在法哲學方法論的建構上，而是更多關注倫理原則對法哲學領域的觀點建構的影響。

在諾夫哥羅德採夫的代表作《法哲學導言：現代法的意識的危機（1909）》中，他分析了19世紀

至20世紀初影響力最大的法政治學理論。他主張重建在實證主義和歷史法學派影響下逐漸淡化的自然

法的權威，並應20世紀新的需求進行社會哲學領域思想的更新。他認為，“不斷尋覓和創造不僅體現

在個人決策的過程中，也體現在社會理想之中，這一過程中，道德義務的批判性特徵和建構性特徵不

斷明晰。”［20］

根據他的學說，自然法思想可以被視為是對不符合公平正義理念的實證法的抗議，也是對被實證

法賦予了權威性的權力的抗議。自然法在他的理念中，體現的是獨立個體的絕對的重要性，這一重要

性在任何形式的政治體制中都應得到承認。自然法不僅僅簡單地要求有更好的立法，它同時是個體的

人對權力的任性的抗議，是要求建設與法治社會、乃至法治國家相匹配的道德基礎。

諾夫哥羅德採夫將法和道德視為個人意識的發展基礎。事實上，自然法是作為個體意識的產物而

產生的，當個體意識開始意識到社會立法的不公，並開始批判性地評估實證法的價值，自然法發展的

沃土就隨之出現。這一觀點尤其適用於當時專制落後的俄羅斯帝國。諾夫哥羅德採夫認為，對法的道

德批判與對現實的有意識思考緊密聯繫。遵循康德的方法論，他認為理性是道德哲學領域的重要組成

部分，是每個個體理解道德原則的意識。

總體而言，諾夫哥羅德採夫認為，這一時期俄羅斯自然法思想主要包括兩個要點，即對現有制度

（法律制度、國家制度）的道德評價和對法學基礎進行進一步哲學研究、尤其是研究其理性內涵的學

術追求。［21］

彼特拉日茨基的社會政治理想比較接近於所謂的倫理社會主義（этический социализм），這一學說

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的俄羅斯知識分子之中極為流行。他認為，現代化的特徵之一是“生產的

社會化”，是現代國家和社區自治制度取代“專制政權”的過程。他同時認為，“在未來，法律將超

越現在，讓位於道德行為規範。”

諾夫哥羅德採夫和彼特拉日茨基對於自然法的研究觀點存在一定差距，二者進行過一系列著名學

術交流與爭論，主要觀點體現在：

諾夫哥羅德採夫認為對自然法進行心理學解讀具有狹隘性，指出這顯然不是關於法律的，而是關

於法律意識和法律感情的研究，並不具有實踐價值，他建議彼特拉日茨以全面而整體的哲學方法論來

補充他的理論。

彼特拉日茨基回應說，諾夫哥羅德採夫的自然法理論是對實在法的道德評估，而非學術研究。諾

夫哥羅德採夫對此回擊說，自然法正是一種道德評估體系，只是它並非只針對實在法，而是對應然

［20］ Новгородцев П.И. Из лекций по общей теории права. Часть 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ая. М., 1904. С.98.
［21］ Новгородцев П.И.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школа юристов, ее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и судьба. Опыт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основ школы Савиньи 

в их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м развитии М., 1896. 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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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想的法提出要求，並設立獨立於社會現實狀況的評價標準。［22］

這兩位思想家的理論爭鳴可以被認為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俄羅斯法學界最著名的爭論，對當時的理

論研究和實踐探索產生了重要影響，直至20世紀仍然有學者源源不絕地繼續對二者進行研究和解讀。

諾夫哥羅德採夫的自然法理論同時又以道德義務和哲學方法論為主要特徵。他認為，法律不僅體

現為國家意志，同時應當體現出道德性，不僅取決於社會需求，還應當取決於某種“更高的意志”。

他意識到了法律的可變性與道德的不變性之間存在一定衝突，並認為，因此，自然法是針對法律的抽

象規則而產生的一種平衡機制，旨在防止實在法屈從於權威而忽視道德，自然法體現為道德與社會對

法律的補充。本質上，他的理論中的法律觀念體現了歷史中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連接關係，他將自然

法理解為一種起源於國家誕生之前的時代，具有道德、宗教淵源而非實在法根源的理想標準。

以他為代表的這些俄羅斯自然法學派著名代表們，被法律實證主義指責為是純粹的個人主義，認

為他們的自然法理念將個人放在了法律和國家的中心地位。Н.М.科爾庫諾夫（Н.М. Коркунов）明確提

及了自然法學派的“個人主義傾向”［23］。

總體而言，俄羅斯帝國時期的自然法理論反映了人和社會的本性，呼應了理性和正义，它既是一

种法学思想，又是一种由意志确立的实在法。

三、建設現代法治國家：俄羅斯帝國時期司法改革中自然法的影響

1861年農奴制改革之後，俄羅斯帝國的主要政治目標之一就是建立現代法治國家，進行各個社會

領域的改革，並建立起可以有效保障國家秩序和公民權利的司法體制，自然法理論在這一時期發揮了

重要的作用。

普遍認為，俄羅斯帝國時期的現代法治國家（правов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建設開始於1861年改革。自

然法的地位在當時部分得到了國家權力的承認，但一般只適用於調整農民之間的法律關係，不涉及

等級制度。俄羅斯學界目前的共識是，1861年改革只是在法律層面廢除了農奴制，但這一延續了三百

多年的落後制度實際上仍然在俄羅斯帝國時期一些土地上殘存了下來，直到被1917年革命徹底破除。

在當時的國家制度和等級制度之下，地方法院可以說是造就本土的原始法律文化的主體，農民法庭是

最低一級的民主形式之一，甚至被一些法學家稱之為國家法院的廉價替代品（即不完全代表官方態

度）。但正是這一層級的法院，率先作為國家機關接受了自然法理論。

1864年的司法改革為俄羅斯的現代法治建設和自由主義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也尤為明顯體現

出自然法的影響，雖然仍然保留了眾多的舊有傳統和封建殘餘，未能真正實現全社會的徹底變革，但

已經從理論上與舊有的思想產生了巨大差異。正是在社會、經濟和法律等不同領域的持續性改革之

中，在原有的傳統文化和社會思想激烈變化的情況之下，自然法理論對當時社會關係的發展產生了前

所未有的影響。曾參與並推動1861年改革的П.利林菲爾德（П. Лилиенфельд）在自己的著作《社會的有

機理論（Органи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общества）》中曾提出，“不僅應當遵守既定的法律，並且需要及時更

新它們，來適應必須的改革，適應人民的急迫需求。”［24］這一背景極大助力了自然法理論在俄羅斯

帝國時期的普及。

［22］ Новгородцев П. И. Введение в философию права: Кризис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правосознания /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1997. с. 269.
［23］ Коркунов Н.М. Лекции по общей теории права. – 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Юридический центр Пресс», 2003. с .103.
［24］ Кузьмина, Г. П. Органи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общества : учеб. пособие / М. : Теревинф, 2009 г.с.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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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而言，1864年司法改革中大量接受和發揚了自然法理論，對個人權利與自由的保障體系的建

設、俄羅斯現代法治的形成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它在俄羅斯歷史上首次宣佈了法庭面前人人平等，規

定司法程序公開，法庭判決具有可上訴性，開始在地區一級的法院推行刑事案件中的陪審員制度，等

等。這可以看作是啓蒙運動以來自然法在俄羅斯的第一次重大進步，體現了諸多自然法的基本思想。

雖然很多改革並未能真正在司法過程之中得以實現，但仍然不失為理論層面的巨大成功。

隨後，諾夫哥羅德採夫重新確認了“人民主權”的概念，認為由公民參與創建國家制度、且這一

制度要體現和保障公民的基本利益，是自然法基本思想在社會政治和法律領域內的集中體現，也是現

代政治文明的基本追求。他認為，這種公民的參與是通過建立一個旨在聯合“眾多個人意志”的立法

機構來確保的，即立法機構應當是實現民眾“普遍意志”的代表。每個個體的公民都有權在民主制度

的幫助下，通過參與國家事務的決策，參與創造符合自己價值追求的生存條件。［25］這一觀點在農民

法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接受。

但改革後的俄羅斯帝國並未能如統治者所預期的那樣，馬上迎來資本主義的發展高潮，最終的國

家階級結構並沒能發生根本性轉變。新興資產階級尚且沒能真正影響到整個國家制度，封建專制對社

會和政治體制的發展造成了巨大壓制，傳統農業生產的主導地位和古老的社會結構阻礙了資本主義關

係的發展。改革最大的成就之一，可能還是在於在精英階層中推進了思想變革，在農民階層中進行了

自然法和現代權利觀念的啓蒙。而這一領域的成果也並不完全樂觀，在一定程度上，最先被農民法庭

所接受的自然法和體現了這場改革基本價值觀的成文法體系，未能完全融合與自洽，而是與舊的法律

思想分庭抗禮，形成了不同類型的、更具有衝突性的法律文化。真正在農民階層中普遍完成思想改革

和制度改革的時代是1917年之後，但並不能完全否認改革時期留下的自然權利觀念對農民階級自我認

知的改變所作的貢獻。

自18世紀以來，俄羅斯帝國的社會階級結構就非常特殊，它既嚮往傳統歐洲式的自由民主，從彼

得一世開始就試圖學習歐洲的社會制度特別是經濟制度，又頑固地保留了東正教宗教文化和斯拉夫文

明的特徵，拒絕變革與現代化，坦然接受所謂命運的安排。貴族與農奴的分野，城市與農村的割裂在

這片土地上表現得淋灕盡致。在這片土地上，階級被解讀為具有不同權利（或者說是特權）和某些義

務（或賦役）的群體分類。階級劃分根據群體特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如，可能根據職業劃分階級，

如神職人員、商人、農民等；可能根據承擔的國家義務的性質劃分，如需要交稅的階級，農民、小資

產階級等，和不需要交稅的階級，貴族、神職人員等。不同階級的群體享有各自不同的地位，投映在

社會階級之中，並為國家立法所承認和保護。這一階級制度一直延續到了1917年。

歷史地看，19世紀60年代的改革是自然法第一次被俄羅斯官方所承認，也是俄羅斯思想史上的一

個重要里程碑。它極大影響了後來不同社會階層的許多革命行動的發展方向，成為民眾啓蒙、個人自

然權利觀念發展的重要時期，為後來的社會變革埋下了伏筆，甚至與當今時代俄羅斯的帝國心態有著

直接的聯繫。

四、俄羅斯國家與法的理論中的自然法印記

回看國家與法的關係領域，自然法理論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俄羅斯帝國獲得了特殊地位，它不

僅僅作為一種法學流派被研究，而真正在俄羅斯帝國、乃至後來的蘇聯、現代俄羅斯的本土法治國家

［25］ Кузьмина, Г. П. Органи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общества : учеб. пособие / М. : Теревинф, 2009 г.c. 519-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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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之中產生了實質性影響，與革命前俄羅斯的政治改革、法律改革緊密聯繫在一起，作用於實在法

和國家理論。政治改革領域中自然法理論的現代化改革雖然沒能獲得巨大成功，但在思想領域，自然

法理論發揮了積極作用，推動俄羅斯國家與法的理論發展，取得了諸多歷史性進步。

（一）“個體的人”成為權利主體

“在經濟上，俄國自1861年後進入了資本主義時代；在政治制度上，二月革命後資產階級共

和制也曾曇花一現；但在文化形態、社會價值取向與心理素質方面，俄羅斯的中世紀性質仍很突

出。”［26］從歷史上看，彼得一世以來俄羅斯出現過數次所謂的“西學東漸”，從接受西歐啓蒙思想，

到系統學習資本主義制度和文化，再到馬克思主義傳入，這些西式思想，都經歷了俄羅斯化的過程。

早期俄羅斯法哲學所關注的“個體的人”是相對粗糙的，是唯心的和形而上學的，正是得益於自

然法的發展，“人”成為了權利主體，“在封建專制的俄羅斯帝國，這些思想對於呼喚俄羅斯人民擺

脫封建專制統治，推動社會民主運動不能不說具有歷史進步意義。”［27］

俄羅斯帝國時期自然法的一個重要歷史貢獻在於，個體的“人”開始爭取和追求符合人類生存需

求的正當權利。這一特徵的提出和深入闡述的基礎，正是20世紀初俄羅斯不斷變化的社會現實。

這一時期提出的一項重要權利，即人權與自由，或者說人權與公民自由，經歷了革命的考驗，至

今仍然是俄羅斯國家與法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諾夫哥羅德採夫對當時的法律賦予的自由和民眾實際

享有對自由進行了區分：法的目的即保障自由，但這種自由可能因缺乏社會資源的真正保障而成為一

紙空文。因此，儘管法的本質是保障個人自由，但建構起履行這項任務的可能性條件，給予其法律體

制的支持，也同樣是法的重要任務。沒有法律體制的保障，個人自由仍然只是法學家空洞的呼籲，而

無法真正實現，真正落實到民眾的生活之中。諾夫哥羅德採夫認為，制定足以保障個人體面物質生活

條件的法律制度，是當時的法的一項獨立任務。他提出，就算是從道德屬性上看，獲取保障個人體面

的物質生活條件的生存權，應該具有法律意義。

但同時，根據諾夫哥羅德採夫的觀點，體面的生存權類似人的理想性權利，不太符合法律的實證

要求，比較難轉化為立法，並不是立即就要立法保障人的體面生存權，而只是借此否認那些“完全不

承認人可以體面生活的可能性”的法律。他認為所謂每個人可以享有的體面的生存權，即將人從“身

體上的折磨和道德上的凌辱中解放出來，免受壓迫”。考慮到當時的俄羅斯帝國資源的匱乏和各種不

利情況，這一權利首先應當適用於經濟上處於弱勢地位的群體。［28］

然而在當時的社會和國家理論之中，個人權利始終處於弱勢地位，俄羅斯帝國時期一直延續發展

的“強國家”思想和專制主義嚴重遏制了個人權利、自然權利的發展。從這一層面上來看，諾夫哥羅

德採夫在當時的歷史時期扮演了個人權利啓蒙者的角色。且事實上，當時自然法理念下的個人權利保

護，始終將整體的合法利益而非個體利益放在了首位，這樣的思想在1917年之後更是發展到了頂峰。

對“個體的人”的權利的認同表現在國家立法層面，尼古拉二世（1868-1918）時期，俄羅斯帝

國1906年4月23日曾頒布過所謂的“帝國憲法”，也可譯為“俄羅斯帝國根本國家法律（Основны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Законы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29］，其中確立了一些被統治階級享有的權利。

［26］ 金雁：《俄羅斯傳統文化與蘇聯現代化進程的衝突》，載《陝西師範大學學報》1988年第4期，第16-25頁。

［27］ 楊心宇：《早期俄羅斯法哲學評述》，載《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3期，第133-140頁。

［28］ Новгородцев П.И. Право на достойное 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В кн.: Рус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XVIII-XX. 
СПб., 1993. С. 185-186. Кистяковский Б.А. Социальные науки и право. М., 1916. В кн.: Философия и социология права. СПб.,1998. С. 
342 - 343.

［29］ https://studfile.net/preview/2383427/page:70/，最後訪問日期：2024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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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後的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Российска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Федеративн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РСФСР）審議通過了1918年蘇俄憲法，並特別於1918年1月通過了列寧親自起

草的《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利宣言（Декларация прав трудящегося и эксплуатируемого народа）》［30］，

明確宣佈了勞動者享有的權利，提出“為了同一目的，立憲會議堅持必須同資產階級文明世界的野蠻

政策徹底決裂，這種政策把不多幾個特殊民族的剝削者的幸福建築在對亞洲和一切殖民地以及小國億

萬勞動人民的奴役之上”，“而就問題實質來說，立憲會議認為，現在正是人民同剝削者進行最後鬥

爭的時刻，任何政權機關都不能有剝削者立足之地”。該宣言於1918年1月18日（俄歷）被全俄蘇維埃

第三次代表大會批准，後被寫入1918年《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憲法》，作為它的首章。

1919年列寧以《國家》為題進行了一系列講座和演說，他認為國家是一種確保一個階級對他人統治

的手段。對這一時期國家與法的理論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的法學家包括斯圖契卡、帕舒卡尼斯等等。

蘇維埃時期，俄羅斯聯邦作為蘇聯的加盟共和國也先後在其憲法當中規定了公民的權利和自

由。1918年蘇俄憲法僅規定了“勞動者”的權利。在整個蘇聯時期，為與1924年蘇聯憲法、1936年蘇

聯憲法和1977年蘇聯憲法相一致，作為蘇聯加盟共和國的俄羅斯也先後頒布了1925年憲法、1937年憲

法和1978年憲法，對俄羅斯公民的權利與自由進行了規定。以1978年俄羅斯憲法為例，其在第二編《

國家和個人》當中就規定了俄羅斯公民的社會經濟權利與自由、政治權利與自由、個人權利與自由三

類權利與自由。

後蘇聯時代，雖然國家與法的理論有了重大變化，但是當代俄羅斯法學界普遍認為，法學理論有

深刻的歷史根源，具有很大的歷史連續性和傳承性，它的基本根源和概念、術語和許多現代法律程序

都已經在俄羅斯帝國時期得到確認。因而新的俄羅斯法學不僅沿襲了羅馬法和大陸法系的傳統，同時

繼承了俄羅斯帝國時期的一些法律淵源。上個世紀90年代之後俄羅斯國家與法的理論的現代化發展階

段以法治國家（правов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的概念為特徵，重視人的自然權利。（建議和下面一段合併成

為一段）1993年《俄羅斯聯邦憲法（Конститу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31］更是專章規定了《人

權與公民自由（Права и свободы человека и гражданина ，直譯可作“人與公民的權利與自由”，但因

為“人權”即Права человека本身體現為一個特殊術語，故作者傾向於譯為“人權與公民自由”）》的

規定基本涵蓋了普遍意義上的自然權利，對社會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

（二）自然法作為立法者的指導思想

革命前俄羅斯法學家認為，在官方致力於強化法律實證主義傾向的背景下，盛行的法律國家主義

會導致整個社會對複雜的法律現象的理解過於狹隘、被公權力裹挾。將人的作用從法律形成過程中驅

逐出去的歷史法學派和將人原始地表示為特定社會環境的產物的社會實證主義學派都降低了人的道德

價值並扭曲了其在政治和法律形成過程中的真正作用。

但遺憾的是，直到1917年，俄羅斯的自然法學家們都還沒能完整地推導出一個與本土文化緊密相

連且相互適應的自然法理論體系。當時的俄羅斯理論界甚至缺乏一個普遍接受的術語，來解釋自然法

的原理及其體系究竟是什麼。他們過於關注法律實施的現狀，而忽視了特別是自然法理論的昇華和它

對國家立法原則的影響。

［30］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mia-chinese-lenin-19180103.htm，最後訪問日期：2024年3月21日。

［31］ “Конститу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ринята всенародным голосованием 12.12.1993 с изменениями, одобренными в х
оде обще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олосования 01.07.2020). https://www.consultant.ru/document/cons_doc_LAW_28399/?ysclid=ljqxl025y6500630866，
最後訪問日期：2024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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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當然有時代根源，19世紀末20世紀初俄羅斯社會正面臨複雜的社會變革和法律思想變遷，斯托

雷平領導下的土地改革還在替封建專制制度作最後的掙扎，俄羅斯社會嚴峻的土地問題衝突尚且沒有

解決，自然法作為更高層面的上層建築領域思想，尚未能真正扎根俄羅斯社會、對其進行全面的影

響。當時法學家的主要任務，在於解決特定變革時期國內法學面臨的主要矛盾和質疑，雖然思想家們

在自己的作品中已然討論了自然法範疇內的諸多概念，但未能對立法思想和立法原則造成真正實效性

的、如法國大革命一般深切的影響。

如Б.Н.齊切林（Б.Н. Чичерин, 1828-1904）就曾使用“自然法”一詞來表示“一般性法律規範體

系......它應該成為實在法的立法措施和指導。［32］”自然法思想在1917年前也經常被法學家們視為法

律“穩定性存在”的特徵之一。如諾夫哥羅德採夫在自己關於法律本質討論的著作中曾提出，法律具

有“可變因素”和“永久因素”，而讓法律具有穩定性的“永久因素”與自然法密切相關。［33］

齊切林也不止一次談到法律的穩定性問題。他並沒有將法律思想的穩定性等同於立法的僵化，因

為“法律的一般原則是適用於生活之中的不同需求的，是根據社會的條件、思想觀點和發展程度而不

斷進行修改的［34］”，因而他所理解的自然法也是處於不斷變化之中的。但他同時認為，自然法的基

本原則是形而上學的，因此不能被人類與社會互動經驗所駁斥，自然法本質上仍然是一個不可動搖的

理想，是“立法者和法學家的高高在上的指導性原則思想”。［35］

一些當時著名的自然法學家提出，法學理論的基本特徵之一，即會直接影響所有的國家法律活動

和法律關係主體的行為，而不論法律條文本身是如何調整這一範疇的。法學家們致力於將作為指導思

想的法學理論與公民在實在法不完善的情況下、保護自己權利與自由的積極行動相聯繫，如格森所

言：“自然法，就像實在法一樣，總是必然地會向法官或行政人員提出要求，要他們在實在法存在問

題或理論漏洞時，或者至少在實證法之間自相矛盾的情況下，承認對自己和利害關係人具有適用自然

法的義務。”［36］

諾夫哥羅德採夫認為判斷直接行為是否合法的基礎即在於其是否符合法學理論的指導思想，他在

對比了自然法的基本情況與實在法的規章之後，認為前者具有無法否認的優勢。他強調實在法反映了

立法過程中各方勢力的博弈結果，與任何類型的人類活動一樣，這一結果必然是存在各種缺陷的，“應

該在立法中建立起一般性的自然法原則體系，用以彌補事實上已經存在的，道德層面的實證法的空白

地帶。”［37］

為了不讓自然法理論淪為空想的道德理想，並能真正作用於所有法律主體的行為之中，俄羅斯帝

國時期的自然法學家們曾致力於將自然法原則確立為國家立法的指導思想，將其納入憲政理論範疇。

如齊切林試圖將人文主義確立為國家的立法原則之一，並認為國家的立法政策應旨在制定兜底

的“一般性法律規則”，將個人權利和利益包含其中，讓“每個人都享有不受他人侵犯的自由”［38］。

諾夫哥羅德採夫則提出將最初的自然法視為法律原則—思想框架，通過隨之產生的法律原則—法

律規章的形式作用於實在法之中，最後呈現出的法律條文可以被認為是實證化的自然法。也就是說，

［32］ Чичерин Б. Н. Философия права. М., 1990.c. 94.  
［33］ НовгородцевП.И.Государствоиправо//Вопросыфилософииипсихологии.1904.Кн.V. c.514.
［34］ Чичерин Б. Н. Философия права. М., 1990.c. 93.
［35］ Чичерин Б. Н. Философия права. М., 1990.c. 93.
［36］ Гессен В. М.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естественного права. М., 1902.c.10.
［37］ НовгородцевП.И.Государствоиправо//Вопросыфилософииипсихологии.1904.Кн.IV.c.446-447.
［38］ Чичерин Б. Н. Философия права. М., 1990.c.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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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者在立法活動的過程中，同時接受了自然法的法律原則-思想框架的影響，並對這一框架進行適應

性改造，最終將其以法律原則—規章的形式表現出來，其目的在於“在法律條文中更多地體現出一切

對社會和國家而言至關重要的道德觀念”。

（三）國家的合法性建構

19世紀末20世紀初正是俄羅斯本土憲政理論的形成時期，自然法理論在一大群法學家的背書之下

得到了合法性的證明，尤其是公民權利和自由問題得到了國家立法者的高度關注。在當時很多自由派

法學家眼中，法律體現為一種社會秩序，在其划下的框架之中，國家按其規定保護個體的人的權利與

自由，並為個人提供得以維護自身合法權利的途徑和方法。當時的俄羅斯，專制君主的意志仍然在法

理上佔據著統治地位，這一制度在該時期終於被法學家們所公開批判和質疑，認為這是對現代法治、

正義和人文主義的最大威脅。

雖然提出了一系列在當時看來激進且現代的觀點，但1917年之前俄羅斯支持自然法理論的法學家

們基本上一致反對個人地位“平等化”，認為應當首先保證社會發展“平等化”，而不是經由國家公

權力直接廢除所有的階級制度和公民地位的不平等。［39］

他們的自然法理念仍然是建立在等級制度的基礎之上的，他們所支持的、在俄羅斯建立法治國家

的基本目標並未能脫離社會的桎梏。保護公民權利與自由已經是時代的局限性之中他們能提出的最激

進的主張。

儘管如此，法學家們在面臨諸多存在已久、且並不符合自然法理論的社會現實時，仍然盡力從理

論層面為其尋找著出路。例如，諾夫哥羅德採夫著作中的人文主義思想在當時被包括他本人在內的諸

多法學家們與勞工問題緊密聯繫。19世紀末20世紀初俄羅斯的勞工問題仍然是一個極為尖銳的社會問

題，這與俄羅斯1861年才從法律上廢除農奴制脫不開關係。大量無地的農民湧入城市，但限於當時俄

羅斯薄弱的工業基礎，可就業的崗位不多，工廠主權限過大，農民權益完全得不到保證。諾夫哥羅德

採夫將人文主義原則的實施與無產階級法律地位聯繫起來，認為在人文主義的基礎上，針對這一社會

階層所採取的立法措施“在保護工人利益方面，……應當改善工作環境的衛生條件,承認每個工人都有

天賦的權利，這些權利源於天賦人權的一般概念”［40］等等。

這一時期的自然法思想對後續的國家法治建設最重要的貢獻在於對國家“合法性”的建構。如齊

切林提出，合法性原則是自然法的普遍性理論之一，它“使每個人都服從於對所有人平等生效的普遍

規則”，並奠定了現代法治理論的基礎。國家公權力和公民之間除了權利義務關係，還應存在某種道

德聯繫，同時保障公民履行法律規定之外的社會公序良俗，以及國家機關“無論發生任何情況，都必

須始終尊重法律。［41］

（四）自然法、實在法與道德

齊切林對法律與道德關係的看法集中體現了當時自然法思想在俄羅斯的本土化反映，他將法律與道

德作為獨立但相互作用的監管者，二者在關涉個人自由的方方面面相輔相成。道德是法律形成的基礎，

它決定了公民對法律的尊重態度，而遵守法律又保證了具有競爭利益和需求的人相互之間和諧相處。

自然法學家們極為重視自然法理論對法律的補充作用，認為它可以作為立法的指導思想直接作用

［39］ Новгородцев П. И. О праве на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социально-философские этюды П. И. Новгородцева, проф. Моск. ун-та, и 
И. А. Покровского, проф. С.-Петерб. ун-та. СПб.; М., 1911. c.8-12.

［40］ НовгородцевП.И.Государствоиправо//Вопросыфилософииипсихологии.1904.Кн.V.c.9.
［41］ Чичерин Б. Н. Курс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науки. М., 1894. Ч. 1.c.40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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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法律關係的空白領域。即在司法行政實踐之中，當實在法面臨無法可依的情況時，執法者可以直接

運用自然法的理論來進行審判。同時哪怕是在實在法可以覆蓋的領域，現有的立法體系也並不賦予

法官僅根據自己的法律理解來進行判決的權力，而應當充分考慮人文主義原則、尊重個人的權利與自

由。只有在對案件進行公平和全面考慮的情況下才能對公民個人的權利與自由進行限制，並且只允許

在一定範圍內進行、限制必須與案件關涉的罪行相適應。齊切林還提出，因為法律“不能涵蓋無限多

的特定案件”，法官在解決已經出現的特別是關於公民權利與自由的衝突時，往往會求助於“自然法

意義上的正義”，即遵守實質平等，排除司法裁判者在不受法律直接規定的情況下可能抱有的偏見和

隨意性。［42］這一理論甚至被視為當代俄羅斯國家與法理論的淵源之一。

結語

在俄羅斯帝國時期特殊的歷史背景下，諾夫哥羅德採夫等人的學說作為20世紀初俄羅斯自然法研

究、以及出現萌芽的人道主義趨勢的重要組成部分，體現了進步學者對俄羅斯社會和未來的積極反

思。在對法哲學問題的現代解讀中，自然法思想作為一個時代的價值引導，用以對當時的國家制度、

社會制度和個體的人的社會行為進行道德評估。一百多年前俄羅斯法學界對自然法的理解和其目的

論的爭議，也對21世紀俄羅斯法學發展的趨勢產生了重要影響。自然法在當時被諸多學者作為理論工

具，用以爭取民眾的基本權利和改革的合理性。

19世紀末20世紀初俄羅斯的自然法理論已經取得了突出成就，基本為後來的國家法治化發展奠定

了理論基礎，部分完成了從單純的理論引入到理論本土化的改造過程。當時的法學家們在進行自然法

的基本思想和框架構建的同時，致力於將其與實在法相聯繫，積極影響國家立法，試圖用普遍性的自

然法理論去解決當時社會所面臨的具體問題和衝突。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俄羅斯自然法理論的代表人物們對自然法理論的特徵進行了詳細研究，尤其

致力於普及正義、人文主義等自然法基礎理論在俄羅斯思想界和實務界的影響力，並試圖將自然法理

論融入實證法範疇之中。這一努力為後來俄羅斯法律科學的發展奠定了理論體系，但也遺留下了法律

科學的學科體系分類不明確的歷史性問題。這一時期的很多法學思想，對現代俄羅斯的國家與法理論

仍然有著重要的影響。

［42］  Чичерин Б. Н. Курс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науки. М., 1894. Ч. 1. c.326-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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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帝國中後期的自然法及其對國家與法理論的影響

  Abstract: The theory of natural law has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history of the entire world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form and revolution of modern Europe.As a marginal country in Europe at that time, 

the study of natural law theory in the Russian Empire came from the hinterland of Europe, but it developed relatively 

slowly and its development path was relatively special.During the Russian Empire, natural jurists not only introduced 

a series of theories with important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influence such as natural human rights, sovereignty in the 

people, and humanism for their country, but also worked to realize the localization of natural law, closely integrating it 

with national empirical law, and acting on judicial reform and social reform in the 19th century.Although due to historical 

limitations such as the suppression of the class system and the autocratic system, Russian natural jurists have not been 

able to fully derive a theoretical system of natural law that is compatible with local culture and social needs, but they 

have still achieved important ideological and social achievements, which to a certain extent have affected the subsequent 

historical choices of the Russian state and society.The idea of natural law is still one of the historical origins of modern 

Russian state and law theory.

  Key words: Russia; Natural Law; Historical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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